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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部分回复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贝卡”或“公司”）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发出的《关于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
作函》（上证公函【2024】3658号），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现对工作函所涉问题进行部分回复，涉及问题
1、3、4仍需进一步落实，公司将在落实后进一步披露。

问题：
关于收入。公司主营发制品业务，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8.71 亿元，同比小幅增长

1.64%，净利润 995 万元，同比下滑35%。相关定期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5.66 亿
元、12.58 亿元、12.26 亿元，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海外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83.86%、
84.35%、79.67%，占比较高。请公司：（1）结合行业数据、可比公司情况、公司产销量、客户及订单变化
和销售价格等情况，说明发制品业务收入变动情况的原因，说明与行业整体及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
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2）列示境内外销售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
化情况等，分析说明境外收入与海关数据、出口退税数据情况是否匹配；（3）列示不同销售模式下的销
售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等，并结合主要权利义务安排、是否存在销
售期后退回、是否为经销商买断模式等情况，补充说明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政策，说明相关收
入确认时点及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前期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跨期确认收入等情况；（4）分
境内外列示主要客户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内容、金额及占比、结算政策、合作开始时间、交易对方
成立时间、是否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等。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行业数据、可比公司情况、公司产销量、客户及订单变化和销售价格等情况，说明发制品

业务收入变动情况的原因，说明与行业整体及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如是，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至2023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销量及平均价格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产品

工艺发条

化纤发条

人发假发

化纤假发

阻燃纤维

合计

2021年

销售收入

164,952,596.14
592,001,162.46
411,298,394.82
255,213,256.71

88,537,773.89
1,512,003,184.02

销量

1,902,502

25,325,519

1,327,527

3,502,822
3,051
32,061,421

平均单价

86.70

23.38

309.82

72.86
29,019.26
47.16

2022年

销售收入

118,568,755.95
547,567,133.48
284,414,162.74
226,559,110.60

43,837,678.73
1,220,946,841.50

销量

1,011,762

23,514,966

917,180

3,107,242
1,428
28,552,578

平均单价

117.19

23.29

310.10

72.91
30,698.65
42.76

2023年

销售收入

88,482,418.63

536,267,205.78
314,861,347.40
178,589,746.51

67,612,129.84
1,185,812,848.16

销量

945,462

22,935,382

917,357

2,286,081
2,090
27,086,372

平均单价

93.59

23.88

343.22

78.12
32,350.30
43.78

公司 2021年至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5.66亿元、12.58亿元、12.26亿元，整体呈下降趋
势。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21年至2023年主要产品平均价格波动幅度小，销售收入的减少主要是
由于销量下降所致。销量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市场需求疲软、叠加经销商去库存、跨境电商冲击、行
业新进入者增多等多重因素导致。公司近三年海外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 83.86%、
84.35%、79.67%，外销占比较高，主要是由于发制品的第一大消费需求者是全球非裔女性群体，目前国
内发制品行业仍以出口为主。

由于发制品行业总体规模偏小，行业数据及可比公司情况能够获取的信息渠道受到行业规模限
制。根据资本市场公开信息，目前可比公司主要有训修实业和新华锦：前者产品主要出口美国，2021-
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2.07亿港元、11.00亿港元、9.79亿港元，美国市场销售占比分别为 87.61%，
87.64%和90.14%；后者部分业务属于发制品，2021-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10.07亿元、9.27亿
元、9.36亿元。综上，公司2021年至2023年销售收入下降与行业整体及可比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2）列示境内外销售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等，分析说明境外收
入与海关数据、出口退税数据情况是否匹配；

下述列表是境内外销售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地区

境内

北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2023年

主营业务收入

242,314,510.01

312,472,617.13
97,835,628.42
522,348,185.70
17,141,800.06

主营业务成本

104,445,546.95
260,061,891.56

67,074,702.06
376,390,247.20

14,001,171.08

毛利率

56.90%

16.77%
31.44%
27.94%
18.32%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增减

45.17%

-29.31%
1.81%
2.21%
44.12%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增减

20.66%

-31.21%
-8.48%
4.50%
34.77%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8.75%

2.29%
7.71%
-1.58%
5.66%

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

166,921,619.72

442,033,066.17
96,091,757.64
511,068,337.77
11,894,462.90

主营业务成本

86,562,108.37

378,031,356.91
73,290,623.54
360,181,100.54
10,388,562.29

毛利率

48.14%

14.48%
23.73%
29.52%
12.66%

境 外 小
计

合计

949,798,231.31
1,192,112,741.32

717,528,011.90
821,973,558.85

24.45%

31.05%

-10.49%

-2.92%

-12.70%

-9.52%

1.91%

5.03%

1,061,087,624.48
1,228,009,244.20

821,891,643.28

908,453,751.65

22.54%

26.02%

地区

境内

北美洲

欧洲

非洲

亚洲

境 外 小
计

合计

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

166,921,619.72

442,033,066.17

96,091,757.64

511,068,337.77

11,894,462.90
1,061,087,624.48
1,228,009,244.20

主营业务成
本

86,562,108.37
378,031,356.91
73,290,623.54
360,181,100.54
10,388,562.29
821,891,643.28
908,453,751.65

毛利率

48.14%

14.48%

23.73%

29.52%

12.66%

22.54%

26.02%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31.94%

-26.01%

1.86%

-9.07%

-41.54%

-16.72%

-19.18%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增减

-30.22%

-25.00%

12.35%

-0.14%

-41.65%

-13.28%

-15.24%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1.28%
-1.15%
-7.12%
-6.30%

0.15%
-3.07%
-3.43%

2021年

主营业务收入

245,265,348.41

597,390,428.49

94,336,105.53

562,026,076.60

20,347,216.38
1,274,099,827.00
1,519,365,175.41

主营业务成本

124,053,464.53

504,048,535.54

65,237,009.28

360,683,755.87

17,802,610.63

947,771,911.32
1,071,825,375.85

毛利率

49.42%

15.62%

30.85%

35.82%

12.51%

25.61%

29.46%
下表是母公司统计海关数据及出口退税免抵退税数据：

日期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海关出口额（美元）

128,978,037.14
84,540,561.77
57,422,124.15

免抵退税额（人民币）

76,452,628.76
69,089,728.17
43,426,146.0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合并报表境外销售收入与母公司海关出口数据及公司出口退税相关数据
并无直接关联，主要是由于随着国内劳动力资源的紧缺及人工成本的上升，公司加大境外工厂产能提
升力度，逐步将部分订单转移至境外工厂生产，不再通过母公司出口来实现。

（3）列示不同销售模式下的销售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等，并结
合主要权利义务安排、是否存在销售期后退回、是否为经销商买断模式等情况，补充说明不同销售模
式下的收入确认政策，说明相关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前期是否存在提前确认
收入、跨期确认收入等情况；

下述列表是不同销售模式下的销售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

主要模式

贴牌代工

自主品牌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274,901,217.13
917,211,524.19
1,192,112,741.32

主营业务成
本

234,369,391.56
587,604,167.29
821,973,558.85

毛利率

14.74%
35.94%
31.05%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增减

-32.16%
11.48%
-2.92%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增减

-33.35%
5.54%
-9.52%

毛 利 率
比 上 年

增减

1.53%
3.61%
5.03%

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

405,221,966.17
822,787,278.03
1,228,009,244.20

主营业务成本

351,668,056.91
556,785,694.74
908,453,751.65

毛利率

13.22%
32.33%
26.02%

2022年

主要模式

贴牌代工

自主品牌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405,221,966.17

822,787,278.03

1,228,009,244.20

主营业务成
本

351,668,056.91
556,785,694.74
908,453,751.65

毛利率

13.22%

32.33%

26.02%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增减

-27.38%

-14.41%

-19.18%

营 业 成
本 比 上
年增减

-26.06%

-6.61%

-15.24%

毛 利 率
比 上 年

增减

-1.55%

-5.65%

-3.43%

2021年

主营业务收入

558,022,328.49

961,342,846.92

1,519,365,175.41

主营业务成本

475,618,035.54
596,207,340.30
1,071,825,375.85

毛利率

14.77%

37.98%

29.46%
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

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或该服务的提供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
益。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公司会考虑下列迹象：①公司就该商品或服务享有
现时收款权利；②公司已将该商品的实物转移给客户；③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或所有权上的
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④客户已接受该商品。本公司销售分为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两部分。

在贴牌代工模式下，发货前会与客户再次确认产品质量，是否出现销售退回的情况。该模式下收
入确认政策：根据合同列示的不同付款方式，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收到购货方给予的信用证，货已报
关并交付运输机构，按照出口发票、报关单、提单、出口货运单等确认收入；在电汇方式下，货已报关并
交付运输机构，按照出口发票、报关单、提单、出口货运单等确认收入；托收结算方式下，货已报关并交
付运输机构，按照出口发票、报关单、提单、出口货运单并办妥银行托收手续后确认收入。

在自主品牌模式下，又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模式。批发模式下，先审核销售合同，评估客户付款
方式及能力后，发货至批发客户，批发客户收货确认后确认销售收入。线下零售为客户付款提货后确
认销售业务。 电商零售业务，客户付款至第三方平台，公司发货后待平台结算时公司确认销售收入。

综上，相关收入确认时点及依据符合会计准则规定，前期不存在提前确认收入、跨期确认收入等
情况。

（4）分境内外列示主要客户情况，包括交易对方、交易内容、金额及占比、结算政策、合作开始时
间、交易对方成立时间、是否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等。

下述列表是公司境外主要客户销售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9月境外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MIDWAYINTERNATIONALINC.
BEAUTYPLUSTRADINGCO.,INC
Hong Kong Yiguang Service Co.Ltd.
SHAKE-N-GOFASHION,INC

MINK HAIR,LTD.
BECKY WIGS COLLECTION

NELLY INTEGRATED CON⁃CEPTS NIG LTD
WORRIM TINA
HAIRZONE,INC.

SPLENDER.WIN.LTD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43,202,949.79
15,818,789.69
13,404,805.20
10,975,547.23
9,046,635.69
6,217,261.95
5,970,482.92
5,370,087.58
4,821,845.15
4,801,901.71

119,630,306.91

占比(%)

4.96
1.82
1.54
1.26
1.04
0.71
0.69
0.62
0.55
0.55
13.73

交易内容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阻燃纤维

结算政策

承兑

电汇

电汇

信用证

电汇

支票

电汇

支票

信用证

电汇

合作开始
时间

1993年

1993年

2024年

1995年

2000年

2011年

2000年

2019年

1993年

2021年

成立时间

1985年

1980年

2019年

1991年

1999年

2008年

2000年

2016年

1989年

2021年

是否关联
或潜在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3年境外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MIDWAYINTERNATIONALINC.
BEAUTYPLUSTRADINGCO.,INC
SHAKE-N-GOFASHION,INC

MINK HAIR,LTD.
SPLENDER.WIN.LTD.

BECKY WIGS COLLECTION
JOYCE AND TWINS LIMITED

WORRIM TINA
BEAUTYELEMENTS,CORP

MONICA1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54,182,016.80
37,580,284.64
19,766,573.39
14,407,749.01
12,126,498.09
8,825,257.90
8,524,903.66
7,425,544.26
7,233,261.54
6,443,289.95

176,515,379.24

占 比(%)
4.42
3.07
1.61
1.18
0.99
0.72
0.70
0.61
0.59
0.53
14.40

交易内容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阻燃纤维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结算政策

承兑

电汇

信用证

电汇

电汇

支票

信用证

支票

信用证

支票

合 作 开 始
时间

1993年

1993年

1995年

2000年

2021年

2011年

2009年

2019年

2000年

2011年

成立时间

1985年

1980年

1991年

1999年

2021年

2008年

2004年

2016年

1997年

2008年

是否关联或
潜在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2年境外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MIDWAYINTERNATIONALINC.
BEAUTYPLUSTRADINGCO.,INC
SHAKE-N-GOFASHION,INC
MODELMODELHAIRFASHION

MAYDE BEAUTY,INC
MINK HAIR,LTD.

JOYCE AND TWINS LIMITED
IT'SAWIG

BECKY WIGS COLLECTION
NELLY INTEGRATED CON⁃CEPTS NIG LTD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130,351,012.40
31,905,677.83
30,471,947.61
16,679,355.29
13,704,602.38
12,107,528.86
10,200,145.01
8,293,974.15
7,996,574.86
7,283,690.63

268,994,509.02

占比(%)
10.36
2.54
2.42
1.33
1.09
0.96
0.81
0.66
0.64
0.58
21.38

交易内容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结算政策

承兑

电汇

信用证

信用证

信用证

电汇

电汇

信用证

支票

电汇

合 作 开 始
时间

1993年

1993年

1995年

2005年

2017年

2000年

2009年

2014年

2011年

2000年

成立时间

1985年

1980年

1991年

1991年

1991年

1999年

2006年

2006年

2011年

2000年

是否关联或
潜在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1年境外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MIDWAYINTERNATIONALINC.
SHAKE-N-GOFASHION,INC

MINK HAIR,LTD.
MODELMODELHAIRFASHION

MAYDE BEAUTY,INC
BEAUTYPLUSTRADINGCO.,INC

AWESOME HAIR
IT'SAWIG

ROYALIMEXINC.
JOYCE AND TWINS LIMITED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182,207,691.00
59,601,087.11
32,645,703.98
22,067,120.47
21,344,578.35
17,905,662.52
16,967,463.32
13,895,623.63
10,919,988.98
10,616,777.76
388,171,697.12

占比(%)
11.64
3.81
2.09
1.41
1.41
1.14
1.08
0.89
0.70
0.68
24.79

交易内容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结算政策

承兑
信用证
电汇

信用证
信用证
电汇

信用证
信用证
信用证
电汇

合 作 开 始
时间

1993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7年
1993年
2020年
2014年
1993年
2009年

成立时间

1985年
1991年
1999年
1991年
1991年
1980年
2019年
2006年
1980年
2006年

是否关联或
潜在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下述列表是公司境内主要客户销售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1-9月境内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杭州瑞虹纤维有限公司
沈阳富之雅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市动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庆烨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卡圣诺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萨澜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荣克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宜林佳和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危克阻燃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冠丰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7,723,767.96
5,071,502.20
4,792,232.10
3,600,073.20
3,311,177.70
2,830,914.00
2,277,981.34
1,991,507.80
1,974,651.06
1,768,486.30
35,342,293.66

占 比(%)
0.89
0.58
0.55
0.41
0.38
0.32
0.26
0.23
0.23
0.20
4.06

交易内容

阻燃纤维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阻燃纤维
发制品

阻燃纤维
发制品

结算政策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合作开始时
间

2024年
2010年
2012年
2019年
2011年
2009年
2024年
2019年
2012年
2010年

成立时间

2023年
2009年
2006年
2019年
2011年
2014年
2013年
2019年
2010年
2007年

是否关联
或潜在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3年境内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杭州昇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鸿德阻燃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富之雅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市动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庆烨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卡圣诺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萨澜商贸有限公司

福州宜林佳和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天之祥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冠丰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34,555,827.98
9,189,370.44
7,004,982.35
6,979,886.90
5,655,203.05
5,026,124.95
3,788,998.60
3,150,399.10
2,095,452.50
2,081,551.80
79,527,797.67

占 比(%)
2.82
0.75
0.57
0.57
0.46
0.41
0.31
0.26
0.17
0.17
6.49

交易内容

阻燃纤维
阻燃纤维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结算政策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合作开始时
间

2019年
2015年
2010年
2012年
2019年
2011年
2009年
2019年
2010年
2010年

成立时间

2019年
2014年
2009年
2006年
2019年
2011年
2014年
2019年
2010年
2007年

是否关联
或潜在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2年境内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杭州昇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鸿德阻燃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动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卡圣诺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庆烨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富之雅商贸有限公司
石家庄萨澜商贸有限公司

福州宜林佳和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冠丰商贸有限公司

抚顺市永阻纺织品制造有限公
司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21,825,321.59
9,254,497.00
5,303,765.40
4,690,073.06
4,415,596.35
4,134,696.70
2,641,782.30
2,188,944.00
1,902,837.10
1,599,453.50
57,956,967.00

占 比(%)
1.74
0.74
0.42
0.37
0.35
0.33
0.21
0.17
0.15
0.13
4.61

交易内容

阻燃纤维
阻燃纤维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阻燃纤维

结算政策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合作开始
时间

2019年
2015年
2012年
2011年
2019年
2010年
2009年
2019年
2010年

2013年

成立时间

2019年
2014年
2006年
2011年
2019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2007年

2005年

是 否 关 联
或 潜 在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021年境内客户前十名

客户名称

杭州昇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市动感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富之雅商贸有限公司

南宁庆烨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卡圣诺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石家庄萨澜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冠丰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亿盛禾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郑州天之祥商贸有限公司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22,488,327.35
6,270,821.03
6,203,408.51
5,830,078.07
5,659,735.26
3,837,261.01
3,238,238.99
3,097,851.36
2,841,143.52
2,614,219.19
62,081,084.29

占 比(%)
1.44
0.40
0.40
0.37
0.36
0.25
0.21
0.20
0.18
0.17
3.97

交易内容

阻燃纤维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发制品

结算政策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现款结算

合作开始
时间

2019年

2012年

2010年

2019年

2011年

2009年

2010年

2016年

2012年

2010年

成立时间

2019年

2006年

2009年

2019年

2011年

2014年

2007年

2013年

2012年

2010年

是 否 关 联
或 潜 在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国外客户方面，由于美国市场整体需求疲软，叠加经销商自身库存、电商冲击及市场竞争加剧等
影响，公司传统的大客户经营受到挑战。国内客户方面受阻燃纤维需求市场整体下滑的影响，阻燃纤
维客户销售明显下降。公司前十名客户中不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核查了上述表格中收入、成本等数据的可靠性以及是否与披露报告数据一致性；
（2）了解和评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3）了解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检查销售合同主要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
（4）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实施同行业对比、同期对比、月度分析及按项目划分的分析性程序，识别

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查明波动原因；
（5）选取收入样本进行细节测试，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票、

出口货物报关单、运输单等相关证据；
（6）取得公司海关出口数据与公司出口收入进行比对，以确认出口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
（7）通过网络、访谈等方式对重要客户基本情况进行核查，以确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交易的真

实性；
（8）执行了截止性测试程序；
（9）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交易额和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核实收入金额是

否准确。
2. 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2021年-2023年收入逐年下降，我们结合行业数据、可比公司情况、公司产销量、客户及

订单变化和销售价格等情况进行分析，公司收入逐年下降主要原因系美国市场疲软、竞争加剧等原因
导致销售下降而引起，未发现其他异常因素；

（2）通过对国内外销售情况，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化情况等，以及出口收入
与海关数据对比情况分析，未发现匹配情况异常情况；

（3）通过对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政策结合合同分析，未发现公司收入时点确认存在提前确
认收入、跨期确认收入等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情况；

（4）经过核查主要客户情况，未发现存在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的迹象。
特此公告。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24-062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共涉及4名激

励对象合计84,000股，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180%，回购价格为2.45元/股。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66,379,732股变更为466,295,732股。

2、公司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自公告日起45天内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清偿债务的请求。

3、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已于近日办理完成。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
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并经2024年9月27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4,000股。

公司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注销事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0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2020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3、2020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官
网（http://www.haers.cn/）上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
接到与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10月29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
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4、2020年11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0年11月4日，公司公告了《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0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20年11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
条件的116名激励对象授予907.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90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7、2020年12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部分）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定增部分）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部分）的上市日期为 2020年12
月25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增部分）的上市日期为2020年12月29日。

8、2021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鉴
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郭峻峰、龚玉润、曹飞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3名已离职人员所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86万股，回购价格为2.90元/股。公司监事会对
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1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审议同意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公司独立董
事就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的授
予条件是否成就进行了核查，同意以2021年11月1日为预留授予日，向15名激励对象授予193万股
限制性股票。

11、2021年12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12、2021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13、2021年12月31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
14、2022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
定：鉴于激励对象彭敏、马小辉、朱晓斌、杨彦双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4名已离职人员所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6万股，回购价格为 2.90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
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2年1月2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22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于 2022年 6月 2日实施完成了 2021年度权益分
派，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一、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2.90元/股调整为2.75元/股。此外，公司
董事会决定：鉴于激励对象王浩、刘宜、胡宇超、胡周斌、陈汉松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5名已离职人员
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万股。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22年9月2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8、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2020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为符
合条件的85名激励对象共183.84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此外，公司董事会决定：
鉴于激励对象刘义丰、周君、曹媛、徐文军、李振龙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以及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因2021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评分未达目标全部或部分取消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上述人员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人员所持
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5.24万股，回购价格为2.75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此
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9、2023年 1月 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官网（http://www.haers.
cn/）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13日。

20、2023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1、2023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实施完成了2022年度权益
分派，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十四章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则/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2.75元/股调整为2.55元/股。此外，
公司董事会决定：鉴于激励对象杨崇义、吕铁炉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2名已离职人员所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30万股。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2、2023年8月3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3、2023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根据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86名激励对象共219.12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相关
事宜。此外，董事会决定：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2022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评分未达目标全部或部分
取消当期计划解除限售额度，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 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9.66万
股，回购价格为2.55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4、2024年1月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5、2024年 1月 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公司官网（http://www.haers.
cn/）披露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月
9日。

26、2024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决定：鉴于激
励对象胡志生、应智磊、屠颂华、暨亮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注销上述4名已离职人员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0万股，回购价格为2.45元/股。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27、2024年9月27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验资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

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鉴于激励对象胡志生、应智磊、屠颂华、暨亮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
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40万股全部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要求继续执行。

（二）回购注销的数量
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
额或公司股票数量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做相应的调整”；4名激励
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未发生需调整回购数量的相关情形，故本次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无需调整。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8.40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180%。

（三）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
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公司于2024年6月3日实施
完成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为2.45元/股。

（四）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公司应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205,800元，回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162,418,925
158,879,525
3,539,400

303,960,807
466,379,732

比例（%）

34.83
34.07
0.76
65.17
100

本次变动

数量（股）

-84,000

-84,000

-84,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162,334,925
158,879,525
3,455,400

303,960,807
466,295,732

比例（%）

34.81
34.07
0.74
65.19
100

注：上表中“本次变动前”采用截至2024年12月12日的股本结构表；变动后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为准；上表中如有尾数不和为四舍五
入所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对个人考

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所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影响公
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回购所支付资金
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团队
的勤勉尽职。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2024-079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林证券”或“公司”）为“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简称“专项计划”）管理人，因专项计划违约责任争议，投资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连银
行”）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简称“上国仲”）对公司提起仲裁。上国仲
于2024年2月就大连银行仲裁案件做出《裁决书》（〔2023〕沪贸仲裁字第1938号）。根据仲裁结果，公

司需偿还申请人大连银行的本金损失228,375,010元（如果案涉专项计划在之后的底层资产处置中有
可分配财产，大连银行后续在清算后可获得的案涉专项计划分配财产应扣减公司已赔偿的金额），并
承担大连银行律师费、仲裁费等。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024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拉萨中院”）《执行结案通知
书》（〔2024〕藏 01执 90号），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2023〕沪贸仲裁字第
1938号裁决书执行完毕，该案已结案。《执行结案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因大连银行向拉萨中院提交《关于立即扣划并发放案款的申请》及《担保函》，请求依法发放案款，
并愿意以该公司自有资产在本案执行金额范围内提供担保，如后续出现执行回转，则同意以自有资产
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拉萨中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
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

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
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的规定，依法执行并向大连银行发放案款合计236,719,268.59元。本案
现已执行完毕。华林证券申请不予执行的执行异议一案目前正在审理中，若华林证券请求不予执行
的执行异议成立，则本案将依法启动执行回转程序。

二、其他情况说明
此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综合考虑所涉底层资产的租金收益、市场价格以及专项计划全部

份额的可能偿付金额等情况，对相关事项计提了预计负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
日、2024年 8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2023年年度报告》、《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9）。本次执行中，除大连银行本金以外产生其他费用约864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本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730万元。

基于专项计划相关底层资产已交付给公司用以抵偿专项计划相关债务，公司向上国仲提交《仲裁

申请书》，对大连银行提起仲裁，目前仲裁已获受理但尚未开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同时，公司申请不予执行
的执行异议一案目前正在审理中，若公司请求不予执行的执行异议成立，则本案将依法启动执行回转
程序。公司将持续结合上述案件及所涉底层资产的最新情况，审慎评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结案通知书》（〔2024〕藏01执90号）。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2024-054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集团”）持有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14,265,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29%。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旅投集团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1月8日至2025年4月7日），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2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0.97%。

2024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5%以上股东旅投集团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相关法规
要求，现将减持计划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14,265,871
持股比例

6.2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行政划转取得：14,265,87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旅投集团拟减持的股份为其通过行政无偿划转取得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 减 持

原因

西藏国际旅游文
化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不 超 过 ：2200000股
不 超 过 ：0.97%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 超

过：2200000股
2025/1/8～2025/4/7 按市场价格 行 政 划 转

取得
资 金 需

要

注释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注释2：本次减持将按照不低于11元/股的价格实施。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旅投集团将按照不低于11元/股的价格实施减持，存在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的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完成相应备案。旅投集团将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89 证券简称：圣湘生物 公告编号：2024-079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4年第
十次临时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2024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的授予价格由9.26元/股调整为8.55元/股，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相同。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12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王善平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三）2023年12月3日至2023年12月1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12
月1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3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3年12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五）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3年
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
意见。

（六）2024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2024年第
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预留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一）调整事由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归属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确定以2023年12月8日为股权登记日，以当日登记
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22元
（含税）。

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确定以2024年6月7日为股权登记日，以当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

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确定以2024年9月25日为股权登记日，以当日登记的公
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50元（含
税）。

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已实施完毕。
（二）调整结果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激励计划，结合前述调整事由，本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按如下方法进行调整：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

须大于公司股票票面金额。
结合公司已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本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授予价格=9.26－0.2622－0.2－0.25=8.55

元/股。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相同。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由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所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实

质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董事会根据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授权对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的事由恰当、充分，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将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 9.26元/股调整为
8.55元/股。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调整及授予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批准程序；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预留授予的条件已经成就，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符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及预留授予事项尚需按照

《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4-07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美尚生态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以下简称本案）民事裁定书，裁定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本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兴证券）为20名被告

之一。
● 涉诉的金额：目前 12名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共计为人民币 950,202.89元，最终涉诉金额存在

不确定性。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案审理拟适用代表人诉讼程序，且尚未开庭审
理，公司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作为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尚生态）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3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粤03民
初5772号），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诉讼当事人、案由及诉讼方式
原告：陈卫福等合计12名自然人投资者
各原告推选的拟任诉讼代表人为陈卫福、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王迎燕、徐晶、美尚生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钱仁勇、吴运娣、季斌、周芳蓉、惠峰、龙俊、石成华、江仁利、陈晓龙、俞啸军、许中华。

案由：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原告申请诉讼方式：人数不确定的普通代表人诉讼
2、诉讼请求
（1）判令王迎燕赔偿各原告损失暂计人民币949,602.89元；
（2）判令王迎燕按照每名原告50元的标准向原告代表人赔偿通知费，该项诉讼请求暂计人民币

600元；
（3）判令其他被告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本案的受理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3、诉讼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查作出（2023）粤03民初5772号民事裁

定，裁定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本案，并同时确定本案权利人范围为：自2015年6月25日（含）
至2021年4月30日（含）期间买入、并于2021年4月30日收市后仍持有美尚生态的股票（不含向特定
对象发行的股票，证券代码：300495），且与本案具有相同种类诉讼请求的投资者，但具有《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交易因果关系不成立

情形的除外。如不服该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二、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目前12名原告的诉讼请求金额共计为人民币950,202.89元，鉴于本案审理拟适用代表人诉讼程

序，且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最终涉诉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本案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7日


